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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奶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奶业协会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市昌平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河南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草滩牧业有限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牛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北京市房山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文学、李秀波、王天坤、彭辰、许冠龙、李旭妮、班付国、党东河、马腾、

康京丽、范伟兴、郭刚、高明春、何长旺、杨宏军、李建喜、胡鑫、宋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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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奶牛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和生物安全分区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奶牛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和生物安全分区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143  牛冷冻精液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CJJ 184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NY/T 2662  标准化养殖场  奶牛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 5047  无公害食品  奶牛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奶牛养殖场生物安全  dairy farms biosecurity 

奶牛饲养过程中，为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降低疫病传播、扩散的风险，

采取清洗、消毒和隔离等措施，对进出的动物、人员、运输工具和生产资料等实施分区管理，建立防止

病原入侵的多层屏障，达到预防、控制、净化和消灭奶牛疫病的目的。 

 

生物安全分区管理  biosecurity zoning management 

按照动物疫病传入风险等级不同，将奶牛养殖场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实施相应的生物安全管理措施。 

 

限制区  restricted area 

奶牛养殖场生产核心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措施，包括隔离区、粪污处理区、无害化处

理区域、动物圈舍（牛舍、犊牛舍、产房）、运动场、配种室、挤奶厅和兽医室等功能区。 

 

缓冲区  buffer area 

为防止规定动物疫病传入，沿限制区（3.3）的物理屏障向外设立的环形防疫区域，包括饲料储存

区域以及饲料、牛奶等运输车辆停车区域等功能区。 

 

管理区  living house and office area 

在缓冲区外的职工生活和办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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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道  clean access 

场区内用于健康牛群、饲料和牛奶等洁净物品转运的专用通道。 

 

污道  contaminant access 

场区内用于垃圾、粪污、病死牛等非洁净物品转运的道路。 

4 生物安全体系建设要求 

选址要求 

4.1.1 奶牛养殖场选址应符合 NY/T 2662的要求，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1.2 应定期对奶牛养殖场周边的动物防疫条件进行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及时调整和完善防控措施，

相关要求见《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管理技术规范》。 

布局要求 

4.2.1 奶牛养殖场建设布局应符合 NY/T 2662的要求。 

4.2.2 场区周围应建有围墙、防护林带等生物安全隔离设施。 

4.2.3 奶牛养殖场应根据动物疫病传播规律，实行生物安全分区管理，按照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由低到

高依次划分为管理区、缓冲区和限制区，配备相应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净道和污道应分设，尽量

减少交叉。 

4.2.4 不同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的区域之间应设立跨区通道，对进出的奶牛、人员、车辆、物料等实施

生物安全管控。 

4.2.5 牛舍设计应符合《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生产技术规范》。 

4.2.6 场区内主要道路及场地应硬化，采用混凝土或沥青铺设，道路应坚硬、平坦、无积水。 

物资管理要求 

4.3.1 饲料和饮水 

4.3.1.1 奶牛养殖场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符合 GB 13078的要求。 

4.3.1.2 奶牛养殖场应严格饲料饲草采购管理，不应从疫区购入。饲料饲草应避免受到动物、昆虫等

病媒生物及禁用动物源性饲料等污染。 

4.3.1.3 饲料库应设立在缓冲区内，与其他场所相对独立或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饲料存储加工

场所内应设防鼠、防鸟等设施。 

4.3.1.4 奶牛养殖场使用的饲料和饲草应进行消毒处理。 

4.3.1.5 奶牛养殖场用水应符合 GB 5749要求。 

4.3.2 兽药 

4.3.2.1 奶牛养殖场使用的兽药应符合 NY/T 5030的要求。 

4.3.2.2 兽药应拆去外包装，经消毒处理后，转入限制区兽医室储存。对疫苗等有温度要求的药品，

放置于泡沫保温箱内，再转入限制区兽医室，按要求储存。 

4.3.2.3 使用过的疫苗瓶等医疗废物应及时无害化处理。 

4.3.3 生产生活物资 

4.3.3.1 生产生活物资应定期集中采购，减少购买和入场频率，经消毒处理后入场。 

4.3.3.2 生产设备可以水洗的，经消毒剂浸润表面，冲洗、干燥后入场。不宜水洗的，经臭氧或熏蒸

消毒等方法消毒后入场。 

4.3.3.3 五金、防护用品及耗材等其它物资，拆掉外包装后，应根据材质不同，经喷雾或擦拭、紫外

线照射或高温高压等方法消毒后，转入限制区库房内。 

4.3.3.4 垫料应选用沙子、锯末、稻草壳、碎秸秆、发酵干牛粪或烘干沼渣等，也可使用橡胶垫或水

床，保存在干净、干燥、没有虫害和鸟类的场所内。应定期对垫料卫生状况进行监测，保持干净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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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无害化处理要求 

4.3.4.1 奶牛养殖场应配备与生产规模和养殖污染防治要求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牛和病

害牛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做好病死牛、病害牛产品、粪便、污水、医疗废

物、餐厨垃圾以及其他生活垃圾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4.3.4.2 奶牛养殖场病死牛和病害牛产品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

理办法》的要求。不具备病死牛和病害牛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的，应委托专业的动物和动物产品无

害化处理场所进行处理。 

4.3.4.3 无害化处理区应设立在限制区的远侧，要求如下： 

a) 应沿主频风向位于牛舍、挤奶厅等区域的下风处或平行分布； 

b) 周围应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 

c) 出口处应分别设置人员和车辆消毒通道，工作人员、车辆及相关物品离开无害化处理区前应清

洗消毒； 

d) 应采用硬化地面，有防雨、防渗漏及防溢流设施； 

e) 收集场所应采取有效防渗，上部加屋顶或罩布，避免污染地下水； 

f) 应及时清洗、收集牛舍内及运动场的垫料和粪便，运输及贮存时，应采取防止渗漏、溢出或散

发恶臭气味等措施； 

g) 粪污处理及粪便处理后利用应符合 GB 18596、GB 7959、GB/T 36195要求。 

4.3.4.4 场区内应设置雨污分流设施。雨水系统应采用明沟加盖板，污水应采用暗沟排放，应配备污

水处理系统。 

4.3.4.5 医疗废物应定点存放于防刺破的专用收集容器内，应张贴生物安全危害标识，应由有医疗废

物处理资质的专业机构统一收集处理。 

4.3.4.6 餐厨垃圾处理应符合 CJJ 184要求，不应饲喂动物。 

4.3.4.7 其它生活垃圾收集、贮存、运输及处置等符合《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的要求。 

疫病管理 

4.4.1 基本要求 

4.4.1.1 奶牛养殖场应设有生物安全管理机构，负责评估疫病防控、投入品、生产生活物资等生物安

全风险，研究制定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监督各项措施的执行，对生物安全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价和修正。 

4.4.1.2 奶牛养殖场应设立兽医室，配备贮存疫苗和兽药的冷藏冷冻设备以及消毒、诊疗等防疫设备

和物资。 

4.4.1.3 应至少配备一名执业兽医负责本场的动物疫病管理，配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动物防疫技术

人员协助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4.4.1.4 应加强食品采购管理，建立采购和使用目录，使用生产、流通背景清晰、可控、无病原污染

的食品。 

4.4.1.5 不应携带偶蹄类动物产品及制品入场。养殖场内不应养殖其他动物。 

4.4.2 引种 

4.4.2.1 购买的冷冻精液应符合 GB 4143的规定。 

4.4.2.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奶牛应符合《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检疫规程》的要求。由

国外引进奶牛，应经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检疫合格。 

4.4.3 免疫 

4.4.3.1 应按照国家强制免疫计划实施免疫，免疫程序应符合 NY 5047的要求，选用的疫苗应符合 NY/T 

5030的要求。 

4.4.3.2 应根据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和生产需要，完成其他疫病免疫预防工作。 

4.4.3.3 免疫注射时应每头牛更换一次针头。 

4.4.4 疫病监测 

4.4.4.1 疫病监测应符合 NY/T 266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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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对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应及时开展免疫后抗体监测，对免疫失败或抗体水平不合格的应采

取补免措施，确保免疫质量。 

4.4.5 疫病净化 

4.4.5.1 应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地区动物疫病净化计划，制定并实施本场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规定动

物疫病的净化计划。 

4.4.5.2 应每年开展两次以上普检，检出的病牛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4.4.6 疫情处置 

4.4.6.1 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要求，制定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4.4.6.2 当奶牛突然发生死亡以及高热、天然孔出血、尸僵不全等疑似重大动物疫病时，应根据国家

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相关规定向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4.4.6.3 应制定奶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常见病防治等工作方案，建立和保存免疫、监测、诊疗等档

案和记录。 

消毒管理 

4.5.1 消毒剂选用要求 

4.5.1.1 选用的消毒剂应符合 NY/T 3075 的要求，应定期更换不同种类的消毒剂，但不应随意混合使

用，避免不同消毒剂之间发生反应或相互干扰。 

4.5.1.2 应选用对人和牛安全、对设施和设备无腐蚀的清洁剂。应充分了解清洁剂的特性和适用范围，

避免与消毒剂发生反应，影响消毒效果。 

4.5.2 清洗消毒操作顺序 

4.5.2.1 清洗消毒顺序应由内向外，先清洗、消毒场内净区，后清洗、消毒场外污区，严禁人员交叉、

污水逆流回净区。 

4.5.2.2 清洗消毒时，应先冲洗可见粪污，再喷洒清洁剂覆盖，清水冲洗并干燥后使用消毒剂消毒。 

4.5.3 人员和奶牛的清洗消毒 

4.5.3.1 人员消毒应优先选用对呼吸道、眼部等黏膜刺激性较小的消毒剂及使用浓度，经超声波等方

法雾化消毒。药液不足应及时补充，至少每 3天更换一次。 

4.5.3.2 带畜消毒时，应选用对奶牛刺激性较小的消毒药进行喷雾消毒，干奶牛舍、青年牛舍、育成

牛舍每周消毒 1次，产房每天消毒 1次，犊牛舍每周消毒 2次。 

4.5.3.3 挤奶前和/或挤奶后，做好乳头药浴。 

4.5.4 设施设备及用具的清洗消毒 

4.5.4.1 空舍消毒前应清理牛舍卫生和平整牛床，应先低压喷洒清洁剂，覆盖栏舍所有区域，浸润 30 

min，再高压冲洗，使用钢丝球或刷子擦洗祛除物体表面生物膜。 

4.5.4.2 隔离设施消毒前应先清理卫生，使用不同类型消毒剂消毒两次，间隔 12 h 以上，确保覆盖所

有区域并作用有效时间，再使用风机干燥。必要时可使用石灰浆白化消毒。 

4.5.4.3 产圈产完牛后应及时进行消毒。待产区及周边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产圈保持干燥、干

净、舒适。 

4.5.4.4 挤奶厅消毒应选择不影响牛奶质量和气味的消毒剂，应每周至少对挤奶厅的待挤区消毒 1次。 

4.5.4.5 设备和工具消毒应根据不同材质，选择高压蒸汽、火焰、煮沸或用消毒剂擦拭或浸泡等方法

消毒。 

4.5.4.6 料桶、水槽等饲喂用具应保持清洁，应每周清洗、消毒 2次 ~ 3次。干燥后，应选择浸泡或

喷洒消毒，再将消毒剂冲洗干净。 

4.5.5 道路环境的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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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1 奶牛场应制定消毒、灭蚊蝇、灭鼠的制度及措施，并严格落实。全场道路和环境应保持干净、

整洁，应每 1 周 ~ 2 周消毒 1 次，应每 2 周 ~ 3 周对牛舍周围环境消毒 1 次。场内污水池、下水道及

周边应每周消毒 2次，可用喷洒消毒。 

4.5.5.2 应及时对车辆途经的场内道路进行清洗、消毒。应及时清运场内垃圾，必要时对垃圾收集贮

存点进行清洗、消毒。 

5 生物安全分区管理 

管理区 

5.1.1 基本要求 

5.1.1.1 管理区管控范围应包括生活和办公区。 

5.1.1.2 场区入口应设置 6m长、3m宽、0.3m深的消毒池，配备高压消毒设备或者车辆清洗消毒场所。

单独设置人员出入的消毒通道。 

5.1.1.3 应在场区入口显著位置张贴生物安全分区图，标明人流、物流和车流方向，遵循单向流动原

则，禁止逆向进入生物安全更高级别区域。 

5.1.1.4 管理区应设人员隔离场所，靠近缓冲区一侧，周围有围墙隔离或设置人员身份识别设备和监

控系统，用于进入限制区人员的清洗、消毒和隔离。 

5.1.2 人员入场管理 

5.1.2.1 奶牛养殖场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5.1.2.2 场内人员入场宜提前 12 h 向奶牛养殖场相关负责人提出申请，经近期活动背景审查合格后

方可进入。 

5.1.2.3 场区应严控外部人员、车辆进入，外部人员进场宜提前 24 h向奶牛养殖场相关负责人提出申

请，经近期活动背景调查审核合格后方可来访。 

5.1.2.4 进入奶牛养殖场的人员在入场前 7 天内应没有进入过其他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

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等场所。 

5.1.2.5 人员入场时，应按程序消毒、淋浴、更衣。携带物品应经消毒后入场，严禁携带偶蹄类动物

产品及制品入场。 

5.1.2.6 人员入场后，应严格按照规定路线进入各功能区，禁止进入未被授权的区域。 

5.1.2.7 人员进入限制区前，消毒、淋浴、更衣后，从人员跨区通道进入，携带物品须经生产物资跨

区通道消毒后带入。 

5.1.3 车辆入场管理 

5.1.3.1 本场车辆驶出本场再返回时，应彻底清洗、消毒，入场后按生物安全管理要求停放于指定区

域。 

5.1.3.2 严格控制外部车辆入场，应进入的车辆入场前应彻底清洗、消毒，入场后不应进入限制区。 

5.1.3.3 管理区应划定车辆停放区域，非生产车辆应停放于指定位置。 

缓冲区 

5.2.1 基本要求 

5.2.1.1 缓冲区管控范围为管理区与限制区之间的区域，边界应建有围墙等隔离防护设施，应建有饲

料库、物资库、生产用车辆停放等功能区域以及人员、饲料、生产物资等跨区通道。 

5.2.1.2 管理区与缓冲区、缓冲区与限制区应设置人员跨区通道，应建有更衣间、消毒通道等清洗消

毒设施，并应配备雾化或臭氧等清洗消毒设备。 

5.2.1.3 缓冲区与限制区应设置用于饲料、生产物资、生鲜乳和设施设备传送的跨区通道，并应配备

相应的消毒设施设备。 

5.2.1.4 人员进入不同生物安全等级区域时，应按程序消毒、淋浴、更衣后，从人员跨区通道进入，

携带物品应经生产物资跨区通道消毒后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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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跨区通道入口处应设置人员身份识别设备和监控系统，在显著位置张贴“限制进入”等标识，

避免人员、饲料和物品等交叉污染。 

5.2.2 生产用车辆管理 

5.2.2.1 进入缓冲区的运输饲料、生产物资、生鲜乳等生产用车辆应经过场外和入场前两次清洗消毒。 

5.2.2.2 车辆入场后应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停放于指定区域。进场后司机不应下车。 

限制区 

5.3.1 基本要求 

5.3.1.1 限制区管控范围应包括牛舍、运动场、配种室、挤奶厅和兽医室等生产设施以及隔离、粪污

处理、无害化处理等功能区域。 

5.3.1.2 限制区内各功能区应当划分净区、污区和净道、污道。病牛隔离治疗、粪污储存、病死牛无

害化处理及运输等应在污区、污道作业。 

5.3.1.3 人员应分区分舍生产作业。进入污区、污道，应经清洗、消毒、更衣后方可返回原功能区。 

5.3.1.4 不同区域的物品不应共用。在污区使用的物品，应经清洗消毒后方可带回原功能区。 

5.3.1.5 各功能区域应安装人员身份识别设备和监控系统。在净区、污区和净道、污道交接处显著位

置应设立警示标识，避免出现交叉污染。 

5.3.2 牛舍生物安全管理 

5.3.2.1 限制区应设置灭蚊蝇、灭鼠和驱鸟等设施。 

5.3.2.2 各栋牛舍间距应在 20 m以上或者有隔离设施。牛舍出入口应设置消毒池、消毒垫或者消毒通

道，定期更换消毒液。 

5.3.2.3 栋舍入口应安装监控设备，对入舍人员进行有效管控。 

5.3.2.4 人员进出牛舍前应洗手、消毒，清洗、消毒工作靴。离开时，应将工作服放置于含有消毒剂

的桶中浸泡消毒。 

5.3.2.5 定期对食槽及饮水槽进行消毒，防止病原通过饲料、饮水交叉传播。 

5.3.3 隔离饲养 

5.3.3.1 隔离治疗场所应远离其他区域，出入口处应设清洗消毒设施。应配备喷雾消毒等设备，用于

场地、栏舍以及人员、病愈牛只的清洗消毒。 

5.3.3.2 隔离前，应对隔离治疗场所或隔离栏舍进行清洗、消毒、干燥及空栏，应配备专门的饲养人

员，备足饲料、兽药等物资。 

5.3.3.3 隔离饲养期间，隔离奶牛和饲养人员不应离开隔离场所。 

5.3.4 病死牛无害化处理 

5.3.4.1 病死牛无害化处理场所应设置在限制区下风口。 

5.3.4.2 应配备病死牛收储、运输专用设施、设备和器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消毒，避免交叉污

染。 

5.3.4.3 病死牛、死胎、胎衣等应由专人运送到指定地点冷冻保存后，应由清运人员运送到无害化处

理暂存场所存放，并应及时处理。 

5.3.4.4 清运工作应由限制区外工作人员完成，限制区人员不应参与病死牛运输作业，避免与限制区

外人员及车辆接触。 

5.3.4.5 委托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奶牛养殖场，应在距离奶牛养殖场的

适当地点设置外部无害化处理运输车辆停留点。运输病死牛时，场内人员和车辆应避免与外部人员和车

辆接触。作业后，车辆、途径道路及停留点周边环境应彻底清洗、消毒。 

6 制度建设与培训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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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应根据奶牛养殖生产环节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标准操作规程，张贴在生产岗位的显著位置。 

6.1.2 应制定生物安全关键操作点操作规范，通过设立警示标识、操作流程示意图等方式规范操作行

为。 

6.1.3 应根据工作岗位、活动区域不同，对工作服进行标识化管理，监督员工穿戴不同颜色或标识的

工作服。 

培训 

6.2.1 应制定生物安全培训计划，对员工进行疫病防控知识、牛群管理、生物安全原则、操作规范及

生物安全案例等方面系统培训。 

6.2.2 应定期组织生物安全实操练习和应急演练。 

7 记录和档案管理 

奶牛养殖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养殖档案。 

有条件的奶牛养殖场应建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准确记录生产过程中的生物安全管理情况。 

相关档案记录应保存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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